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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自治区自然资源重大行政决策
程序规定》的政策解读

2020 年 7 月 14 日，自然资源厅党组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以下简

称《程序规定》），7 月 23 日，《程序规定》已经正式公布，

将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。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全面贯彻党中央《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

定》精神，认真落实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3 号）要求，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一

步规范重大行政程序、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的要求，自然资源

厅决定制定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，进一

步健全自然资源厅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机制，规范重大行政决

策程序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程序规定》共二十三条内容，对自然资源重大行政决策的

起草、征求意见、合法性审核、审议、发布、评估等各要素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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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全面规范，目的是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行全流程管理，确保

自然资源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所有环节都有制度可依。一是对自然

资源重大行政决策范畴进行严格界定，提出每年 4 月底前，由厅

办公室负责征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清单（包括林草局、地质

局），经综合法规处法治审查后印发实施。二是对重大行政决策

起草过程提出明确要求，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对决策草案进行

充分调查研究，结合实际履行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征求意见等

基本程序，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。三是对合法性

审查提出严格要求，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在提交党组会或厅务会集

体审议前，应当将决策草案送审稿提交综合法规处进行合法性审

查。综合法规处及时组织厅法律顾问，对决策草案是否符合法律

和国家政策提出审查意见，审查时间一般不少于 7 个工作日。四

是对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程序提出具体要求，集体讨论情况应

当如实记录，不同意见如实载明。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，应当按

照有关规定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请示报告。五是对重大行政决策

发布、实施、终止、责任追究等关键环节提出具体规定，依法作

出的重大行政决策，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或者停止执行。

六是明确林草局、地质局、各市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重大行政决

策事项，可参考本规定执行。

三、抓好贯彻实施

全区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抓好《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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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规定》的贯彻实施，全面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管理。

一是加强学习宣传。《程序规定》是规范全区自然资源领域

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规范，是加强自然资源法治建设，推进自然

资源系统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规范。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要认

真学习《程序规定》，本部门法治工作机构要主动承担起职责，

组织好学习宣传活动，确保全面掌握各项制度要求。

二是坚决贯彻落实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坚决贯彻执行《程

序规定》，每年按照自然资源重大行政决策范畴，制定重大行政

决策事项目录。严格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管理，对决策草案进行充

分调查研究，坚决履行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征求意见、合法性

审查、集体讨论研究、及时发布、坚决执行等基本程序，不断提

高重大行政决策质量和效率。

三是严肃追究责任。加强评估结果反馈整改和运用监管，对

确需调整、完善的决策内容事项，及时报告。 依法作出的重大

行政决策，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或者停止执行。需要作出

重大调整的，应当依照本规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。对违反程序决

策造成严重失误，或者久拖未决造成重大损失、恶劣影响的，倒

查责任，实行终身责任追究；对承办、执行决策中失职渎职、弄

虚作假，推诿、拖延或者拒不执行的，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


